
受文者：嘉義縣政府人事處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0月31日發文字號：總處資字第1010056910號速別：普通件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附件：如說明三
主旨：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人事機構人事資料考核計畫」，

名稱並修正為「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人事機構公務人力資

料庫報送資料考核計畫」（以下簡稱本考核計畫） ，並自

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各機關報送至本總處之人事資料正確性，爰修正本考

核計畫，另為符合實際考核對象及標的，並修正考核計畫名

稱。

二、本考核計畫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考核項目由「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報送情形」、「待遇資料

報送情形」、「現有員額數」及「人事資料正確性」等4

項調整為「員額數正確性」及「人事資料正確性」等2項。

(二)調整考核成績計算方式

１、考核成績計算方式原依各考核項目之權重乘以各主管機

關分項之分數後加總總分，各分項考核分數滿分均為

100分，調整為依各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及評分

標準表之資訊室考核項目配分辦理，各分項考核分數滿

分為該年度之配分。

２、修改員額數正確性計分方式：原以誤差率進行計分，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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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為100分，調整為更嚴謹以員額數正確比例為評分依

據，即依各機關報送公務人力資料庫之機關員額數與組

織員額管理系統（或人力資源管理系統）填報之員額數，

進行誤差人數檢核，並以檢核正確比例（誤差人數為零

之機關數/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總數）為評分依據，

評分標準於考核系統公布。

３、修改人事資料正確性計分方式：原以總錯誤筆數進行計

分，總分為100分，調整為更嚴謹以正確人數比例為評

分依據，依各機關報送至總處公務人力資料庫之各人事

資料表（現行考核表別為表一基本資料、表二現職資料、

表五學歷資料、表六考試資料、表十九經歷資料、表二

十考績資料檔、表三十五停復職動態資料），進行人事

資料正確性及合理性檢核，並以檢核正確比例（錯誤筆

數為零之人數/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之總人數）為評

分依據，評分檢核標準於考核系統中公布。

４、整併人事資料正確性檢核項目，人事資料正確性檢核項

目原檢核項目計23項，101年度實施之自動化檢核項目

（以下簡稱自動化檢核）計5項，茲將整併情形說明如

下：

(１)本考核計畫第17項（主管級別）原僅公告檢核結果未

納入計分，因各機關報送之資料錯誤比例偏高，影響

統計正確性，整併自動化檢核之表2主管級別錯誤檢

核，並納入計分。

(２)自動化檢核之表19經歷相關檢核，併入本考核計畫人

事資料正確性檢核項目第1項辦理。

(３)自動化檢核之表6考試資料遺漏，納入本考核計畫第

24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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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人事資料正確性於本考核計畫將列檢核原則，相關檢

核項目明細另行公布於人事資料考核系統，以求法規

變動，能迅速調整。

(５)機關類型、人員區分與職務列等合理性，將依最新季

報統計規則辦理，附錄部分予以刪除。

５、現行檢核結果於每週公布，為提升人事資料即時性，調

整為每日公布，各機關資料報送後，次日即可查詢資料

報送之正確性，可有效提升人事資料報送即時性。

６、因目前各機關均能主動報送各考核項目資料，大部分主

管機關成績優良，且成績已納入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

計算，獎勵事宜由各主管機關自行辦理。

７、本計畫之考核時程，自102年1月1日起實施。

三、檢送修正之「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人事機構公務人力資料

庫報送資料考核計畫」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。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省諮議會人事室、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直轄市議會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、組編人力處、培訓考用處、給與福利處、法規會副本：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資訊室(第一科、第三科)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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